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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保山市保山坝灌区

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审核意见的函

市水务局：

云南省保山市保山坝灌区工程是《水利改革发展“十三五”

规划》、《云南省水利发展规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确定的滇西边

ય山区扶贫灌溉项目，是国家 2020—2022 年重点推进 150 项重大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之一，是云南省 2020 年“四个一百”重点建设

项目确定的新开工项目之一。工程开发任务为建设保山坝灌区，

保障农业灌溉、城乡供水，为改善区生态环ય、巩固地区脱贫

致富创造条件。项目建设内容分为水源工程、渠系工程和排水工

程三部分。包括新建小一型水库 1 座（扁东河水库）、扩建小一型

水库 1 座（三坝水库）；新建丙麻叠水大沟提水泵站；新建 7 条骨

干输水工程，总长 155.77 公里；续建配套现状渠道工程 26 条，

总长 98.88 公里；排水工程 12 条，总长 32.50 公里，新建 4 条

排水沟总长 3.88km。工程建设总工期 42 个月，估算总投资 331365

万元。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

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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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2〕2492 号）《水利部关于印发<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水规计〔2012〕474 号）《云南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固定

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发

改投资〔2013〕1545 号）要求，保山市保山坝灌区工程建设管理

指挥部委托武汉睿谷水电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云南省保山

坝灌区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并由市水务局成立了项

目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，评估单位负责制定评估工作计划、收

集项目相关资料、入户调查、编制风险评估报告等工作。市水务

局协助评估单位组织召开相关机构风险评估调查座谈会。隆阳区、

昌宁县、施甸县 3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对评估报告和风险等级结论

进行了初步审核，同意该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“低风险”。同

时，已获得隆阳区、昌宁县、施甸县 3 县（区）和保山市政法委

备案。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拟建项目存在的主要风险

评估工作从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、自然环境影响、社会环境

影响、土地或房屋征收拆迁方案、技术和经济方案、项目建设管

理、安全与卫生、媒体舆论导向等方面对保山坝灌区工程风险因

素进行评估，认为保山坝灌区工程的主要社会稳定风险共有 5 个

风险因素，包括土地房屋征收征用补偿标准、物价上涨、抱怨申

诉化解、不良生活方式和理财观念。

二、拟建项目的风险等级

保山坝灌区工程具有完整的应急预案、强有力的应急预案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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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班子，能够合理有效的处理各种突发情况，项目技术可行、经

济合理，项目建设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，项目区群众期盼

项目早日开工建设，通过对保山坝灌区工程项目建设期及运行期

可能会发生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分析、识别及评价，在采取风

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后，项目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可能性较小，

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总体处于可控制的范畴，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

级为“低风险”。

三、拟建项目主要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

武汉睿谷水电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组建了评估小组，制定

了评估方案，采取走访、问卷调查、座谈会等方式开展现场民意

调查，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，进行了大量分析，对项目可能产生

的各类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、识别，对项目主要风险因

素、风险等级判断、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有效性等内容进行论述

及评价，并采取由地方政府、各职能部门和业主单位参加的专家

评估方式进行了论证。针对风险因素，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和

化解措施，并编制了相关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应急预案，项目风险

防范措施可行，社会稳定风险可控。

保山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11 月 5 日


